
 

不同意 

同意 

是 

否 

退請學校 
查明事實 

不通過 

無改進成效 

通過 

具改進成效 

教師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提起申訴 

局函核准 

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 10 日內，檢送教評會會議

紀錄及具體事實資料，及經輔導後仍無改進成效之

資料報本局，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本局進行處理，並視需要提報本局審

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

組審議 

學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教評會作成解聘、停
聘、不續聘之決議 

將輔導成效
之決議告知
被輔導教師 

續予 
聘任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情事認定參考基準 
1.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者。 
2. 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

改善者。 
3.以言語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4. 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者。 
5. 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者。 
6. 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情節嚴重者。 
7. 班級經營欠佳，情節嚴重者。 
8. 於教學、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採取消極

之不作為，致使教學無效、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
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者。 

9. 在外補習、不當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
業行為者。 

10.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利益者。 
11.重病或體力並不適宜教學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12.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1.處理小組由校長召集，成員含相關處室主任（組
長）、學校教評會、學校教師會及家長會代表等，
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2.學校應安排一至二位資深教師擔任輔導員進行輔
導，必要時得尋求法律、精神醫療、心理或教育
專家之協助。 

3.處理小組應不定期派員了解不適任教師教學改善
情形，並作成紀錄。 

4.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
形或參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學校成立處理小組並安排資深教師 
進行輔導 

輔導是否有效 

經學校查證屬實 

是 

否 
續予 
聘任 

1.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決議。 

2.教評會作成決議時，係先就解聘、停聘、不續聘等
處理方式式進行表決，復就處理方式進行同意、
不同意之表決。 

應檢具相關資料邀請當事人說明及有關人員列席 

 

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教師有教學
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
反聘約情節重大情事 

程序有否瑕疵 

是否同意學校解聘、停
聘、不續聘案之處理 

評
議

期
 

察
覺

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一）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輔
導

期
 

核
定

程
序

 

http://www.neevia.com


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二） 
【教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通過 

本局進行處理，並視需要提本局審

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
小組審議 

不通過 教評會作成解聘、停
聘、不續聘之決議 

續予 
聘任 

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 10 日內，檢

送教評會會議紀錄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報本局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

當事人。 

學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經學校查證屬實 

是 

續予 
聘任 

應檢具相關資料邀請當事人說明及有關

人員列席。 

1.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2.教評會作成決議時，係先就解聘、停
聘、不續聘等處理方式式進行表決，
復就處理方式進行同意、不同意之表
決。 

察
覺

期
 

評
議

期
 

核
定

程
序

 

不同意 

同意 

是 

否 

退請學校 
查明事實 

教師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提起申訴 

局函核准 

程序有否瑕疵 

是否同意學校解聘、停
聘、不續聘案之處理 

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教師 

有行為不檢有損師道情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三） 

【教師疑似罹患精神病】 

察
覺

期
 

核
定

程
序

 
評

議
期
 

是 

否 

本局進行處理，並視需要提報本局審

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

組審議 

是 

經合格醫師證明
罹患精神病 

提教評會審議其資遣案 

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教師經學校勸導接受鑑定 

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教師
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情事 

續予聘任 

依法申請退休 

否 

是否符合 
退休條件 

教評會作成資遣之決議 

是 

否 

教師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提起申訴 

局函核准 

程序有否瑕疵 

同意學校資遣案之處理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經合格醫師證明

有精神病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

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應檢具相關資料邀請當事人說明及有關人員

列席。 



處理解聘、停聘、不續聘教師常犯錯誤列舉一覽表 
類別 法規 法規內容 錯誤列舉案例 備註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 3條第 2項：……未兼行政或董
事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
分之一。但教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
額之二分之一者，……。 組成 

性別平等
教育法 

第 16 條第 1項：學校之……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名單，未註 
明性別及是否兼
任行政工作之職
稱。 

 

組成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 3條第 2項：本會委員中未兼行
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
額之二分之一。但教師之員額少於
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者，不在此
限。 

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總額 5員， 
未兼行政或董事
之教師 2員，少於
委員總額之二分
之一，其組成不合
法。 

 

組成 性別平等
教育法 

第 16 條第 1 項：學校之……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但因該校任一性別教師
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
在此限。 

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總額 10 員，
女 性 委 員 占 7
員，男性委員占 3
員，其組成不合
法。 

 

程序 

本局審議
不適任教
師作業原
則 

第 2條：…學校對不適任教師之處
理，……其過程分為察覺期、輔導
期、評議期、報本局核准等 4個階
段處理。 

無察覺期、輔導
期、評議期等相關
程序佐證資料。 

 

程序 

本局審議
不適任教
師作業原
則 

第 7條第 1項：學校應自決議作成
之日起 10 內，檢送教評會會議紀
錄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報本局審
議教師不續任評議小組審議……。 

學校檢附之相關
佐證資料未齊全。 

 

程序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 10 條第 1 項：本會審查第 2 條
第 1項第 3款至第 5款事項時，應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教 評 會 召 開 審
議，未依規定通知
當事人到場陳述
意見。 

 

    



    

    
    
    
    

處理解聘、停聘、不續聘教師常犯錯誤列舉一覽表 
類別 法規 法規內容 錯誤列舉案例 備註 

程序 教師法 
第 14 條第 2 項：……應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 

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投票規則以解
聘、停聘、不續聘
3個選項勾選，恐
有違程序正義之
原則。 

 

程序 教師法 

第 14 條之 1 第 2 項：教師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案於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
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學校未自當學年
度之8月1日起暫
時繼續聘任之程
序與規定不合。 

 

程序 教師法 

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教師停聘期
間，服務學校應保留底缺，俟停聘
原因消滅並經服務學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回復其聘任關
係。 

教師因病停聘之
復職，未經學校教
師 評 委 員 會 審
查，即辦理資遣，
其處理過程錯誤。 

 

程序
及實
體查
證 

教師法 

第 14 條之 1……學校應自決議作
成之日起十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
通知當事人。 

作成決議未通知
當事人之程序與
規定未合。 

 

實體
查證 教師法 

第 14 條之 1 條第 8 項：教師不
力……有具體事實，經該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予以解聘……。 

學校教評會紀錄
所述與不續任適
用條文無關。 

 

審議 會議規範 第 55 條第 2 項……對人之表決應
採無記名投票……。 

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舉手方式進行
表決決議，與無記
名秘密投票方式
未符，程序不合
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不不不適任教師處理程序檢覈表適任教師處理程序檢覈表適任教師處理程序檢覈表適任教師處理程序檢覈表 
97.06.訂定 

（填表注意）每 1 不適任教師案件均附 1 張本表，並請自行列印於同 1 張紙正反 2 面（請
勿影印成 2 張），本表請確實逐一檢核無誤後打勾。 
類 別 編號 注 意 事 項 結果 

1 
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教師有疑似不適任情事，分別視個案情形
組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查證。 

 

2 
查證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將處理過程詳實記
錄。【逕提教評會審議者跳至 7】 

 

3 
學校成立處理小組，由校長召集，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組
長）、學校教評會、學校教師會及家長會代表等。 

 

4 學校安排一至二位資深教師擔任輔導員進行輔導。 
 

5 
處理小組不定期派員了解不適任教師教學改善情形，並作成紀
錄。 

 

 
 

 
 

 
處

 
 

 
理

 
 

 
程

 
 

 
序

 

6 輔導期程以 2 個月為原則，如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參酌專家
建議予以延長，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7 教評會委員人數五人至十九人。 
 

8 教評會組成之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 
 

9 
教評會委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數（含教師會代表）不得
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ㄧ。 

 
 

 
教

 
評

 
會

 
組

 
成

 

10 教評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11 教評會審查時，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  
 

12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通知，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
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之效果。 

 

13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通知，合法送達並有紀錄可查。 
 

14 教評會委員親自出席教評會，並作成簽到紀錄。 
 

 
 

教
 

評
 

會
 

審
 

議
 

15 教評會委員審查不適任案件確依迴避相關規定辦理。 
 



 
類 別 編號 注 意 事 項 結果 

16 
教評會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表決，並將投票方式及票數記錄
於教評會紀錄中。 

 

17 
教評會作成決議時，係先就解聘、停聘、不續聘等處理方式進
行表決，復就處理方式進行同意、不同意之表決。 

 

18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等情形，應經學
校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 

 

19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之資遣案應經教評會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教

 
評

 
會

 
審

 
議

 

20 學校於教評會作成決議之日起十日內報本局核准。 
 

21 
學校教評會審議結果於報局核准時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
事人。 

 

22 檢附教評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23 
教評會會議紀錄內容，包括當事人陳述意見情形、當事人陳述意
見摘要、學校之處理及理由、審議重點及適用教師法第十四條何
款事由。 

 

24 學校應檢附教師經輔導後仍無改進成效之紀錄及具體事實
表。【經輔導期者】 

 

25 學校應檢附合格醫師開立之患有精神病診斷證明書【經合格醫
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26 
檢附教評會委員組成名單（註明委員性別、是否兼任行政工作
及兼任之職稱）。 

 

 
 

 
 

報
 

 
局

 
 

核
 

 
准

 
 

程
 

 
序

 

27 
檢附當事教師聘任相關資料（如：聘書），其聘期合於教師法
第十三條及相關規定。 

 

人事主管：     教務主任：     校 長： 

備註： 
一、本表係協助各校處理教師教師法第 14 條解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經合格醫師

證明有精神病者）作業流程之檢覈，請逐項檢查填列後，併同不適任教師案件報局
核辦，作為本局審核之參據。 

二、如屬性騷擾或性侵犯（性侵害）事件，請另檢附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報告及相



關會議紀錄、會議簽到表。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組成並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
條之規定。 

 

臺 北 市臺 北 市臺 北 市臺 北 市 私 立 各 級 學 校 不私 立 各 級 學 校 不私 立 各 級 學 校 不私 立 各 級 學 校 不 適適適適 任 教 師 處 理 程 序 檢 覈 表任 教 師 處 理 程 序 檢 覈 表任 教 師 處 理 程 序 檢 覈 表任 教 師 處 理 程 序 檢 覈 表 
97.06.訂定 

（填表注意）每 1 不適任教師案件均附 1 張本表，並請自行列印於同 1 張紙正反 2 面（請
勿影印成 2 張），本表請確實逐一檢核無誤後打勾。 
類 別 編號 注 意 事 項 結果 

程
序

 
處

理
 1 

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案件，確依學校訂定之不適任教師處理原
則辦理 

 

2 教評會委員人數五人至十九人。 
 

3 教評會組成之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 
 

4 
教評會委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數（含教師會代表）不得
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ㄧ。 

 

 
 

教
 

評
 

會
 

組
 

成
 

5 教評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6 教評會審查時，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  
 

7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通知，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
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之效果。 

 

8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通知，合法送達並有紀錄可查。 
 

9 教評會委員親自出席教評會，並作成簽到紀錄。 
 

10 教評會委員審查不適任案件確依迴避相關規定辦理。 
 

11 
教評會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表決，並將投票方式及票數記錄
於教評會紀錄中。 

 

12 
教評會作成決議時，係先就解聘、停聘、不續聘等處理方式進
行表決，復就處理方式進行同意、不同意之表決。 

 

教
        

評
        

會
        

審
        

議
 

13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等情形，應經學
校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 

 



14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之資遣案應經教評會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15 學校於教評會作成決議之日起十日內報本局核准。 
 

16 
學校教評會審議結果於報局核准時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
事人。 

 

類 別 編號 注 意 事 項 結果 

17 檢附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之不適任教師處理原則 
 

18 檢附教評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19 
教評會會議紀錄內容，包括當事人陳述意見情形、當事人陳述意
見摘要、學校之處理及理由、審議重點及適用教師法第十四條何
款事由。 

 

20 學校應檢附教師經輔導後仍無改進成效之紀錄及具體事實
表。【經輔導期者】 

 

21 學校應檢附合格醫師開立之患有精神病診斷證明書【經合格醫
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22 
檢附教評會委員組成名單（註明委員性別、是否兼任行政工作
及兼任之職稱）。 

 

 
 

 
 

報
 

 
局

 
 

核
 

 
准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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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當事教師聘任相關資料（如：聘書），其聘期合於教師法
第十三條及相關規定。 

 

人事人員：     教務主任：     校 長： 

備註： 
一、本表係協助各校處理教師教師法第 14 條解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經合格醫師

證明有精神病者）作業流程之檢覈，請逐項檢查填列後，併同不適任教師案件報局
核辦，作為本局審核之參據。 

二、如屬性騷擾或性侵犯（性侵害）事件，請另檢附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報告及相
關會議紀錄、會議簽到表。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組成並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
條之規定。 

    
    
    



疑義說明疑義說明疑義說明疑義說明    
1.1.1.1.教師涉有教師法第教師涉有教師法第教師涉有教師法第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14141414 條案件之處理條案件之處理條案件之處理條案件之處理。。。。    

本局 92 年 5 月 19 日北市教人字第 09233942300 號函檢陳本局 92 年 4 月

4 日審議不適任教師評鑑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錄函報教育部釋示。 

教育部 92 年 7 月 4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767500 號函復略以：「……教

師涉有教師法第 14 條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案件應查明事實，確依法令

規定辦理，並不因教師提請辭職，而免除教師在職期間違反教師法第 14

條案件之處理及應負責任，……。 

 

222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第第第 3333 條規定疑義條規定疑義條規定疑義條規定疑義。。。。    

本局 92 年 11 月 6 日北市教人字第 09238749100 號函案陳教育部釋示。 

教育部 92 年 11 月 24 日台人(一)字第 0920167966 號函復以：查「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2 項「本會委員中未

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茲以教師評

審委員會係由同條第 1 項第 1 款當然委員及第 2 款選舉委員組成，爰教

評會當然委員中之未兼行政職務或董事之教師會代表 1人，自應列入「委

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之規定人數。    

    

3.3.3.3.相關佐證相關佐證相關佐證相關佐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學校函報本局之附件學校函報本局之附件學校函報本局之附件學校函報本局之附件))))    

（1）檢附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資料（含完整委員名單）、調查報告及相

關會議決議紀錄（含簽到表）……等。 

（2）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件時，「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另依教師法第 14 條之 1「……學校應自決議作

成之日起 10 內報請本局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4.4.4.4.各級教評會審議過程各級教評會審議過程各級教評會審議過程各級教評會審議過程：：：：    

各級教評會審議過程包括委員出席情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情形、當事

人陳述意見摘要、學校之處理及理由、審議重點、符合教師法第 14 條何



款事由、議決情形……等。 

 

5.5.5.5.教教教教師評審委員會師評審委員會師評審委員會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有教師法第審議教師有教師法第審議教師有教師法第審議教師有教師法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解聘解聘解聘解聘、、、、停聘停聘停聘停聘、、、、不續聘案件不續聘案件不續聘案件不續聘案件時時時時，，，，

以解聘以解聘以解聘以解聘、、、、停聘停聘停聘停聘、、、、不續聘不續聘不續聘不續聘等等等等 3333 個選項個選項個選項個選項投投投投票表決票表決票表決票表決，，，，並以得票最高之選項結果並以得票最高之選項結果並以得票最高之選項結果並以得票最高之選項結果

逕為作成逕為作成逕為作成逕為作成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恐恐恐恐有違程序正義之原則有違程序正義之原則有違程序正義之原則有違程序正義之原則疑義疑義疑義疑義。 

例 1：教師評審委員計 15 人，出席委員 14 人，投票規則為以解聘、停聘、

不續聘 3個選項勾選，若開票結果有任一選項超過 7票(本次教評

委員出席人數之二分之一)則以此結果為教評會最後之決議，若開

票結果 3 個選項均未超過 7票，則以得票最高之選項結果再進行下

一次表決。表決結果：無記名投票，11 票解聘，1票停聘，1票未

勾選廢票，審議結果予以解聘。 

例 2：教師評審委員計 13 人，出席委員 13 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投票

結果為空白 1 票、解聘 1票、不續聘 11 票，審議結果予以不續聘。 

例 3：教師評審委員以解聘、停聘、不續聘交付表決方式，投票結果為解

聘 1票、停聘 5票、不續聘 10 票，以出席人數超過三分之二，不續

聘票數超過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採不續聘之決議。 

以上案例均經本局函復為免日後面對申訴，恐有違程序正義之原則，均請

學校就教師評審委員會表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結果，再進行同意

與否之表決，以咨周延。 



相關釋例相關釋例相關釋例相關釋例    

 
1.1.1.1.學校教評會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學校教評會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學校教評會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學校教評會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過解聘教師十五日通過解聘教師十五日通過解聘教師十五日通過解聘教師，，，，得否追溯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得否追溯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得否追溯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得否追溯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十

日日日日（（（（教師曠職起始日教師曠職起始日教師曠職起始日教師曠職起始日））））疑義疑義疑義疑義。。。。    

教育部 87.3.4 台(87)人(二)字第 8700323 號 

  查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

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另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教

師依前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

應予暫時繼續聘任。」準此，本案教師解聘應自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生效。惟教師

曠職期間依規定應按日扣除薪給。 

 

2.2.2.2.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具體事實具體事實具體事實具體事實」」」」之認定及相關疑義之認定及相關疑義之認定及相關疑義之認定及相關疑義。。。。    

教育部 87.7.29 台(87)人(二)字第 87075496 號函 

  查教師法第十四條之立法意旨，係對教師聘任之消極條件予以規範，同條第一項第

八款所稱「具體事實」，係指教師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事實存在，至何種事實

足以認定該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以事涉個案事實認定問題，且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具有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教評會委員一定比例之決議，準此，似宜由教評

會就個案具體事實（經查證屬實，有人、事、時、地等資料）議決之。 

 
3.3.3.3.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教師解聘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教師解聘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教師解聘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停聘或不續聘停聘或不續聘停聘或不續聘，，，，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監督疑義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監督疑義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監督疑義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監督疑義。。。。    

教育部 87.11.13 台(87)人(二)字第 87227343 號書 

查教師是否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應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具體

事證依法審議決議之，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均已明定。次查教師法

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法第十四條之規定作成教師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是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得未經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決議而逕予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又對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所為之是

否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自得本於行政監督權責依法為適當

之處理。 

 

4.4.4.4.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有關機關有關機關有關機關有關機關」」」」疑義疑義疑義疑義。。。。    

教育部 88.1.28 台(88)人(二)字第 88003971 號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有關機關」，應視教師有損師道具體行為之查



證權責機關而定。另本部 87 年 6 月 2 日臺(87)人(一)字第 87041958 號函略以，有關機

關是否包括學校一節，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公立學校係各

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錄取學生、確定

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

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審酌上開解釋，公立

學校應具有機關之地位，私立學校於處理所屬教師言行是是否有損師道事宜時，亦具有

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5.5.5.5.本部研商精神異常教師處理會議決議與教師法第十四條有無競合之處本部研商精神異常教師處理會議決議與教師法第十四條有無競合之處本部研商精神異常教師處理會議決議與教師法第十四條有無競合之處本部研商精神異常教師處理會議決議與教師法第十四條有無競合之處。。。。    

教育部 88.6.15 台(88)人(二)字第 88037380 號 

 (1)查本部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研商精神異常教師之處理事宜會議決議三：「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應設立常設任務編組之評鑑小組，……對學校通報之疑似精神異常教

師進行評鑑。」旨在解決教師法第十四條第第一項第七款法令適用時可能衍生之

疑義，與上開法令並無競合之處。 

 (2)精神異常評量表部分，經衛生署函復以：「設計精神異常評量表，由非專業人員使

用，尚非適宜」。 

 (3)本部上開會議所稱「精神異常教師」係指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精

神病」即精神衛生法第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精神病。 

 
6.6.6.6.教師解聘教師解聘教師解聘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停聘或不續聘案停聘或不續聘案停聘或不續聘案，，，，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之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之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之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之

聘期如何訂定等疑義聘期如何訂定等疑義聘期如何訂定等疑義聘期如何訂定等疑義。。。。    

教育部 88.9.2 台(88)人(二)字第 88099674 號 

  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教師依前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於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依上開規定暫

時繼續聘任之聘期應自當學年度之八月一日起至該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經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送達學校之日止，至其薪津則按其所支標準繼續發給。 

 
7.7.7.7.教師法第十四條第教師法第十四條第教師法第十四條第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一項第八款所稱一項第八款所稱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學不力教學不力教學不力教學不力」」」」認定疑義認定疑義認定疑義認定疑義。。。。    

教育部 88.9.8 台(88)人(一)字第 8803657 號函 

  查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復查同條第三項規定：「……。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

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依上開規定，教師教學

不力是否達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程度，應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酌認定。至若為



避免執行上產生爭議，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要求協商教師會訂定相關認定標

準。 

 

8.8.8.8.教師解聘案生效日期疑義教師解聘案生效日期疑義教師解聘案生效日期疑義教師解聘案生效日期疑義。。。。    

教育部 88.10.14 台(88)人(二)字第 88123523 號 

查本部八十八年九月二日台(88)人(二)字第 88099674 號函釋規定；「查教師法施行

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教師依前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依上開規定暫時繼續聘任之聘期

應自當學年度之八月一日起至該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送達

學校之日止，至其薪津則按其所支標準繼續發給。」本案某師之解聘執行日期請依上開

規定辦理。 

 

9.9.9.9.教師停聘前應否發給聘書教師停聘前應否發給聘書教師停聘前應否發給聘書教師停聘前應否發給聘書。。。。    

教育部 89.3.1 台(89)人(二)字第 89012881 號 

  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停聘係指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

其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除有第七款

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暫時停止聘約關係

者。」準此，教師如在聘期中，經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予以停聘，當無發給聘書之疑義；惟如係於聘期屆滿，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應先檢討是否繼續聘任，如決議續聘時，復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停聘，以停聘係

於聘約存續期間暫時停止聘約關係，服務學校仍應發給聘書，再依相關規定辦理停聘事

宜。復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教師因依本法停聘，於停聘原因未消

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仍應依規定審查是否繼續聘任。」故如於停

聘期間教師聘約屆滿，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先檢討是否繼續聘任，如決議續聘

時，服務學校仍應發給聘書。 

 
10.10.10.10.現職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現職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現職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現職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除有第七款情事者外除有第七款情事者外除有第七款情事者外除有第七款情事者外))))事由之可能時事由之可能時事由之可能時事由之可能時，，，，

應速即依法召開學校教師評審委應速即依法召開學校教師評審委應速即依法召開學校教師評審委應速即依法召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員會審議員會審議員會審議，，，，不得藉故拖延不得藉故拖延不得藉故拖延不得藉故拖延，，，，其間該教師如有辦理應其間該教師如有辦理應其間該教師如有辦理應其間該教師如有辦理應

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並應依其解聘並應依其解聘並應依其解聘並應依其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停聘或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停聘或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停聘或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 

教育部 89.5.31.台(89)人(三)字第 89049423 號 

 (1)監察院近來就教師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未即依教師

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仍准予辦理退休離職，多次提出糾正，

為避免類此情事再次發生，並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之紀律，各級學校依其

所知悉之具體事證，認為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除有第七款情事



者外)事由之可能時，應速即依法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如作成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之決議後，並應依程序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不得藉故拖延；其間

該教師如有辦理應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尚未核定生效者，應依其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 

 (2)至國民中、小學校長及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因案被起訴尚未確定判決或正由法院

偵辦中，主管機關並應依本部 85.12.17台(85)人(三)字第 85097019 號函釋規定，

先行就該員之涉案情節確實檢討是否應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或查明是否

應予停(免)職，再懲酌得否受理其申請退休案，以免產生涉嫌刑責人員以辦理退

休規避責任之情事。 

 
11.11.11.11.聘約解除權之行使聘約解除權之行使聘約解除權之行使聘約解除權之行使，，，，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    

法務部 91.9.18 法律字第 0910035272 號書函 

  按公立學校與教師間之聘任關係，應解為公法關係，故各級公立學校依教師法等相

關規定與教師所簽訂之聘約或聘書，屬於行政契約之一種(本部 90.10.17(90)法律字第

032429 號函參照)。又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行政契約，該法未規定者，

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而就民法之規定而言，私法契約經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

亦即與自始未訂定契約同(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及最高法院二一三年上字第3968號判例

參照)。從而，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如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

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解除聘約者，其與學

校所訂定聘約即應追溯至訂約時失效。又教師如具有解聘之原因者，學校契約解除權之

行使，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 

 
12.12.12.12.學校辦理教師解聘學校辦理教師解聘學校辦理教師解聘學校辦理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作業時停聘或不續聘作業時停聘或不續聘作業時停聘或不續聘作業時，，，，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之程序之程序之程序之程序。。。。    

教育部 92.6.10 台人(二)字第 0920076151C 號書函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影響教師權益甚鉅，為應學校相關作業流程之周延，本部前

於 87 年 8 月 6 日台(87)人(二)字第 87078383號函送「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作業流程」，

以為辦理準據，依該作業流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過程應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

必要時並將當事人書面意見併案報部；另查本部 88 年 9 月 17 日台(88)人(二)字第

88115438 號函略以，學校如已盡最大之可能通知當事人列席或提書面說明，當事人均無

法配合，且事證具體明確者，為免此類案件延宕，造成學校困擾，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自得依教師法規定儘速召開會議審議，惟應於報部核准時詳細說明原委；為使學校處理

「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之程序更臻周妥，爾後學校於通知當事人列席之書面通知中應

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並注

意文書之送達過程。  



 

13.13.13.13.教育部研訂教育部研訂教育部研訂教育部研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之補充說明之補充說明之補充說明之補充說明。。。。    

教育部 92.9.4 台人(二)字第 0920130550 號令 

一、 本部為回應社會各界普遍關心學校不適任教師處理問題，在兼顧學生受教權及教師

權益保障之前提下，依現行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法令規定，彙整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對不適任教師之現行處理措施，歷經多次專案會議討論後研訂本注意事項，

並以 92 年 5 月 30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72456 號函訂定發布在案，本注意事項

旨在協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所轄學校於處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時，減少程序瑕疵

及申訴情形，透過察覺、輔導、評議等階段及限期積極之處理，以避免延宕情事，

發揮處理機制成效。是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基於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有關各級學校教育之興辦及管理，與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對不適任教師

之核處權責，仍得因地制宜訂定更為妥適之作業流程，以資所轄學校遵循。 

二、 次以本注意事項附表四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情事認定參考基準，係提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就個案具體事實審酌時之

參考，何種事實足以認定該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因涉個案事實認定問

題，仍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個案具體事實及查證資料議決之。 

    
14.14.14.14.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致有解聘致有解聘致有解聘致有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情事時停聘或不續聘情事時停聘或不續聘情事時停聘或不續聘情事時，，，，學校相關處學校相關處學校相關處學校相關處

理作業補充規定理作業補充規定理作業補充規定理作業補充規定。。。。    

教育部 92.11.19 台人(二)字第 0920156585 號令 

一、查本部 92 年 4 月 3日台訓（三）字第 0920018529 號函示略以，本部「大專校院及

國立中小學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原則」係屬行政規則，各大專校院及部屬中小

學，訂定或修正「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或相關規定時，除參

考本部前開處理原則外，應優先適用法律位階較高之「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工作

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以符合現行法規，增進校園性騷

擾事件處理效能。是以，關於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事件之處理，學校應依

「兩性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及學校

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成立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調查）

小組或相關機制調查處理，並遵守相關專業處理程序規範，調查過程為行政程序，

應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二、依本部 87 年 8 月 6 日台（87）人（二）字第 87078383號函送「教師解聘停聘不續

聘作業流程」規定，於學校教評會審議過程，應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茲以本部 87

年 8月 6日函係為兩性工作平等法(91年 1月 16日公布）及相關法令訂定前之函示，

當時有關性騷擾及性侵犯事件之專業處理機制尚未訂定，本部 87 年 8 月 6 日函示

之作業流程圖有關「應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及「必要時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



係指在一般教師聘任遇有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情形，爰教師涉及校園性騷擾及性

侵犯事件，致有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情事，學校已依規定成立「性騷擾及性

侵犯處理」之委員會或調查小組予以調查，因此教評會審議時應尊重上開機制之專

業判斷及調查結果。 

三、有關教評會審議時「應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一節，茲以學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

委員會或小組對事件之調查及各級教評會之審議應視為一整體，有關雙方當事人陳

述意見及答辯之處理，考量「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原則，避免被害人有二次傷害

之情形，及調查人力資源之浪費等原則，若學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或小組

調查過程曾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應符合 87 年 8 月 6 日函送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作業流程」中「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之程序；惟以教師解

聘、停聘、不續聘案件對教師工作權益影響重大，各級教評會仍得審酌需要請當事

人列席或提供書面答辯說明。 

    
15.15.15.15.有關學校辦理外籍教師解聘有關學校辦理外籍教師解聘有關學校辦理外籍教師解聘有關學校辦理外籍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件之事由及程序停聘及不續聘案件之事由及程序停聘及不續聘案件之事由及程序停聘及不續聘案件之事由及程序。。。。    

教育部 93.11.17 台人(二)字第 0930125393A 號令 

  有關學校辦理外籍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件之事由及程序，應有教師法之適

用，但聘僱外國人士之許可及管理規範，並不排除就業服務法之適用。本部歷來函釋與

上開規定不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16161616....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執行疑義執行疑義執行疑義執行疑義。。。。    
教育部 96.4.2 台人(二)字第 0960045695 號書函 

  查本部 92 年 9 月 4 日台人(二)字第 0920130550 號令規定：「本部為回應社會各界

普遍關心學校不適任教師處理問題，在兼顧學生受教權及教師權益保障之前提下，依現

行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法令規定，彙整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不適任教師之現行處

理措施，歷經多次專案會議討論後研訂本注意事項，並以 92 年 5 月 30 日台人（二）字

第 0920072456 號函訂定發布在案，本注意事項旨在協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所轄學

校於處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時，減少程序瑕疵及申訴情形，透過察覺、輔導、評議等階段

及限期積極之處理，以避免延宕情事，發揮處理機制成效。是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基於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有關各級學校教育之興辦及管理，與教師法第 14 條

及其施行細則對不適任教師之核處權責，仍得因地制宜訂定更為妥適之作業流程，以資

所轄學校遵循。」準此，教師拒絕接受「輔導期」之輔導或直接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等情，請審酌上開規定意旨，秉權責妥處。 

 

17171717....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

有關其陳述意見有關其陳述意見有關其陳述意見有關其陳述意見（（（（或提供書面說明或提供書面說明或提供書面說明或提供書面說明））））執行疑義執行疑義執行疑義執行疑義。。。。    
教育部 96.7.12 台人(二)字第 0960106621B 號函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第 1 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

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第



3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準此，本部歷

來函釋與上開規定意旨不服部分，停止適用。（本部 92 年 11 月 19 日台人（二）字第

0920156585 號令、95 年 3月 22 日台人（二）字第 0950030898 號函） 

 

18181818....有關學校處理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有關學校處理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有關學校處理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有關學校處理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教育部 96.9.11 台人(二)字第 0960137929 號書函 

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

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

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第 25

條規定：「（第 1 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

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第 3 項）第 1 項懲處涉及加

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第 30 條規定：「（第 2 項）學校

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第 6 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準此，校園發生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以符法制。 

本部前為回應社會各界普遍關心學校不適任教師處理問題，在兼顧學生受教權及教

師權益保障之前提下，依現行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法令規定，彙整各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對不適任教師之現行處理措施，歷經多次專案會議討論後研訂「處理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並於 92 年 5 月 30 日以台人（二）字第 0920072456 號

函訂定發布在案。該注意事項旨在協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所轄學校於處理不適任教

師案件時，減少程序瑕疵及申訴情形，透過察覺、輔導、評議等階段及限期積極之處理，

以避免延宕情事，發揮處理機制成效。惟教師如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仍應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19191919....有關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有關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有關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有關教師涉及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騷擾事件騷擾事件騷擾事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

時時時時，，，，應如何應如何應如何應如何「「「「陳述意見陳述意見陳述意見陳述意見」」」」疑義疑義疑義疑義。。。。 

教育部 96.10.22 台人(二)字第 0960158936 號函 

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第 1 項）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或主

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第 3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準此，教

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有關其

「陳述意見」部分，應以書面為之，以符程序經濟。 

 

22220000....有關學校教有關學校教有關學校教有關學校教師解聘師解聘師解聘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相關執行疑義停聘或不續聘相關執行疑義停聘或不續聘相關執行疑義停聘或不續聘相關執行疑義。。。。    



教育部 96.11.6 台人(二)字第 0960163617 號書函 

  查教師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

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同法第 14 條規定：「（第 1 項）教師聘任後

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

未獲宣告緩刑者。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三、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四、褫

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第 2 項）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第 3 項）有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

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第 15

條規定：「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

聘；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

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是以，合於教師法

第 3 條規定之專任教師，涉有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決議，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始得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至未依上開

程序辦理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事宜者，於法自有未合；另教師因現職工作不適任或

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情事者，依第 15 條規定應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 

   本部 90 年 2 月 21 日台（90）人（二）字第 90013019 號書函略以：「按教師解聘或

不續聘決定如經確定撤銷，原聘任關係即予恢復，原服務學校應自原解聘或不續聘執行

日期繼續聘任該師，並補發該段解聘或不續聘期間薪資。」準此，教師如經解聘復經撤

銷確定，其原聘任關係即予恢復，原服務學校應自原解聘執行日期繼續聘任教師。 

 

近年近年近年近年因程序不合規定還請學校再行報局核辦案例因程序不合規定還請學校再行報局核辦案例因程序不合規定還請學校再行報局核辦案例因程序不合規定還請學校再行報局核辦案例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教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教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教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教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

定審議時定審議時定審議時定審議時，，，，有關其有關其有關其有關其「「「「陳述意見陳述意見陳述意見陳述意見」」」」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應以書面為之應以書面為之應以書面為之應以書面為之    

本市市立○○高級中學教師莊○○因涉及校園性騷擾事件，經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結果，認為本件校園性騷擾事件成立，建議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為解聘之處分，案經該校 96 年○月○日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決議依教師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之規定，予以解

聘。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

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自行或將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

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該校陳報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僅記載投票方式及表決結

果，於是否給予莊師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漏未敘明。爰還請該校依規定辦理後，再行

報局核辦。 

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未依教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教師聘任事宜未依教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教師聘任事宜未依教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教師聘任事宜未依教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教師聘任事宜    

本市○○區○○國民小學教師林○○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予以停聘，報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 96 年 4 月 27 日北市教人字

第 09633436000 號函核准，自 96 年○月○日至 96 年 7 月 31 日止停聘在案。該校 96 年

9 月○日函報林師自 96 年 8 月 1 日起至 97 年 7 月 31 日繼續停聘。 

查林師自 92 年起即任教師迄今，94 年 8 月 1 日起至 96 年 7 月 31 日續聘 2 年在案，

該校續聘林師聘期自 96 年 8 月 1 日起至 97 年 7 月 31 日聘任 1 年，與教師法第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為

二年….」之規定未符。爰檢還全案請該校依教師法規定核處林師聘期並審議後再行核

辦。 

 
 
 
 
 
 
 
 
 
 
 
 
 
 
 
 
 
 
 
 
 
 


